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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企业若是这样做，在员工入职时就能降低80%的用工风险！

在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下，在经济形势的压力下，新型用工关系不断涌现，劳动纠纷进入凸显期和多发
期，大部分的公司跟员工有劳动纠纷，经常有企业会被员工劳动仲裁。事实上，各种各样的劳资纠纷，
往往从办理员工入职时就已经开始产生了，由于企业缺乏规范管理，忽视了风险防范，埋下了诸多劳动
争议的隐患。如何规避员工入职风险，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那么公司跟员工有劳动纠纷怎么办
？公司怎么降低用工风险？

一、员工入职风险概述

所谓员工入职风险，是指企业在完成员工招募后，求职者正式入职时所存在的有可能使企业蒙受损失的
一系列风险，是企业用工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入职是人力资源管理招聘模块中的核心环节，建立
完善的员工入职流程，有效地规避员工入职所带来的风险，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责无旁贷的工作之一。

纵观我国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企业，真正能做到百分之百地规避员工入职风险的，几乎是不存在的，即
便是大到几十万人的航母型大企，也只是做得相对完善，把员工入职风险降到限度而已，未必就是万无
一失。我国大多数的企业，尤其是小微型企业，在员工入职风险管控方面，都不是那么地完善，这中间
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原因。

近几年来，我国劳动纠纷居高不下，折射出劳动者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劳动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再也
不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样选择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是选择愤然反击，申请劳动仲裁、诉诸法律对簿
公堂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员工入职风险成因分析

由入职环节所引发的劳动纠纷，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企业HR不懂劳动法，不知道如何制定合法的规章
制度，不明白在办理员工入职时应填写哪些表单、作出哪些声明或承诺，做到有效地规避风险，致使企
业处于高风险状态下运作；有些则是HR懂劳动法，但由于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企业不守法，给企
业带来风险。归纳言之，员工入职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管理层劳动法意识不强

迫于市场竞争需要，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管理层往往把主要的时间精力和各种资源都放在市场开拓、技术
研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对于企业后勤管理，常常是资源投入不足，在劳动法方面，他们往往意识不强
。甚至有些企业老板认为，后勤工作嘛，即使做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不会伤筋动骨
。正因为如此，企业管理层对劳动法律法规没有足够的重视，企业内部缺乏合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
行植入和风险管控，致使企业用工风险居高不下。

（二）企业HR不了解劳动法

我国庞大的企业HR从业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科班出身，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自学成才，不
具备系统扎实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功底。在劳动法方面，能够有深度了解的并不多，一知半解者居多。

在HR六大模块中，劳动法不在其中，然而，对劳动法的掌握却是企业HR的基本功之一，劳动法知识贯
穿整个HR工作之中。事实上，懂劳动法的HR在工作开展中往往比较顺利，他们在做决策之前，都习惯
地把如何规避劳动法风险考虑进去了，反之，不懂劳动法的HR在工作中往往遇到较多的“障碍”，由于
无从知道法律风险的规避，以致埋下诸多风险隐患。

（三）员工入职流程不完善

完善员工入职流程，全面书面化签暑确认各种文件，是企业规避入职风险的重要利器之一。在实践中，
有些企业没有制定完善的员工入职流程，甚至连入职流程都没有，HR人员在办理新员工入职时，随意性
大，没有章法，往往遗漏一些重要内容，导致入职风险畸高，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企业往往处于非常被
动的状态，遭受损失难以避免。

此外，有些企业的员工入职流程其实还算不错的，但是，问题出在了执行上，HR为了避免“麻烦”，“
减轻”工作量，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入职流程规定的某些环节，没有严格执行到位，该填的表格没
有填，该签暑的文件没有签暑，导致风险产生。

（四）员工入职审查不严

员工入职审查是入职流程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通过审查新入职员工的信息，保证员工所提供信息和证
件证书的真实性，防止员工弄虚作假，给企业带来损害。

入职审查不严是导致入职风险畸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由于员工入职时提供了伪造学历证书、虚
构工作经历，甚至是借用他人身份证等导致的劳动争议案件层出不穷屡见报道，大部分案件的起因均为
入职审查不严所致，忽略了一些重要细节，z终诉诸法律，使企业蒙受损失。

三、员工入职风险的主要表现

基于上述分析，因员工入职环节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做入职体检

在实务中，带病入职者屡见不鲜。这里所说的病，分为职业病和普通疾病。前者是指员工在入职本企业
前，就已患了职业病或者疑似职业病。后者是指一般疾病，比如一些传染性疾病。员工带病入职，不但
将给其他员工带来威胁，同时也给企业带来风险。

（二）没有具体的录用条件

录用条件是指企业正式录用员工的条件。根据法律规定，员工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企业
可以与之解除劳动合同。在实践中，有些企业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录用条件，员工入职时，企业只是口头
说明了一下录用条件，甚至连口头都没有说，员工入职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企业认为其工作表现不佳，
于是以“试用不合格”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而员工则认为自己表现挺好的，不存在不合格，
于是互相扯皮，劳动争议在所难免。根据劳动法规定，仲裁机构或审判机关往往难为支持企业的主张，
企业需承担不利后果。

（三）没有及时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有三种情形，一是入职之前签订，二是入职之日签订，三是入职之后一个月内签
订。第二种情形为常规情形，也是劳动法立法者鼓励企业作为的情形，第y种和第三种是补充情形。简单
地说，只要在不超一个月签，都是没有风险的，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对没有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规定了处罚条款，即向员工支付二倍工资。可见，不及时签
合同，是存在法律风险的。小保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得知，在我国劳动争议案件中，因未签劳动合
同而判决企业向员工支付二倍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

（四）没有签订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

保密协议是企业与员工签订的要求员工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竞业限制是指员工离职后一段时期内不得
从事与本企业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去工作。在现实社会中，因企业未与掌握核心商业秘密的员工签
订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导致企业商业秘密外泄，或者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员工离职后加入竞争对
手企业，给企业造成惨重损失的例子，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员工入职环节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还有很多，比如是否有做入职培训、是否准确详细地进行了
入职登记、入职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制定了岗位职责、是否出具了上家企业的离职证明，等等。有些风
险为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这些风险都给企业带来经营隐患。

四、员工入职风险的防范对策

虽然入职风险成因复杂并且表现多样，但并非无法避免，企业可以通过一定的防范措施，提前做好风险
预防和管控，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风险防范的方法方式也各式各样，归纳言之，以下是几种
比较常用的防范对策：

（一）做好员工入职体检，杜绝带病入职

通过体检，可以将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员筛选出去，保障企业的利益。入职体检分为特殊体检和普通体检
两大类，具体为：

1、特殊体检。特殊体检是相对特殊行业和特殊岗位而言的。特殊行业，比如食品生产企业，法律法规对
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是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应按照法律规定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相应的体检，体检合格
的，方可上岗。特殊岗位，主要是指接触职业危害的岗位。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员工从事有职
业危害的岗位，企业应当给其做岗前、在岗和离职的职业健康体检。企业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操作，把已



经患有职业病或疑似职业病以及有职业禁忌的人员筛选出去，规避相关风险。

2、普通体检。对大多数企业、大多数员工来说，既不是特殊行业，也不是特殊岗位，只需做普通体检即
可。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员工入职必须体检做强制性规定，因此，企业可以要求员工做入职体检，也
可以不要求。然而，为了防止员工带病入职，企业把入职体检作为一项强制环节列入入职流程，可以有
效地保障企业的利益。

（二）制定具体详细的书面录用条件

对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员工，法律赋予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然而，要规避违法解除的风险，
企业依据“不符合录用条件”进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具体详细的录用条件。企业可以根
据不同的工作岗位，制定不同的录用条件。制定录用条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录用条件要具体、详细。对录用条件的描述，要清晰、可量化，不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比如，提供
虚假学历的、虚假身份证的，为不符合录用条件。

2.录用条件需合法。录用条件不得与法律法规相违背。比如，企业规定某岗位只招聘未婚的，一旦发现
已入职的员工为已婚，则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此定义违反我国有关职业歧视的规定，不可为之。

3.要让员工签名确认。录用条件应在办理员工入职手续时给员工签名确认，或者发放给员工，并保留书
面证据。录用条件的书面载体，可以是单独的录用条件告知书，也可以写入劳动合同文本，忌用口头、
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传达。

（三）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及保密、竞业限制协议

在实务中，有些企业招聘量不大， HR喜欢“攒“在一起签劳动合同，比如一个月签一次。这样其实很
容易忘签或漏签。小保建议，HR统一在办理员工入职手续时一并把劳动合同签了，此举的特点是可以限
度地避免忘签、漏签。

若新入职的人员是即将要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人员，为防止企业商业秘密外泄和掌握商业秘密的人员离
职后从事相同行业的工作，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应与其签订相关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

（四）做好入职审查工作

对于普通岗位，只需做基本审查即可，内容主要是基本信息审查，如姓名、年龄、籍贯、身份证号、民
族、宗教信仰等；工作经历审查，如是否与上家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是否符合将任职岗位的录用条件
等。

对于关键岗位，如高层管理人员、高层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等，则需做深度审查。企业可以自主审查，
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背景调查。审查内容除上述基本审查以外，还包括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真伪
审查，是否与上家单位解除了竞业限制协议审查，工作能力是否胜将任职岗位审核，过往工作经历是否
属实审查，是否有犯罪记录审查，等等。

（五）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入职流程，实行奖惩管理

轿子做得再漂亮，如果没有人抬，终究只是几块废木头。同理，入职流程做得再完善，如果企业HR责任
心不强，敷衍了事，执行不到位，那也是徒劳的。具体而言，一是要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二是要完善入职流程，作为HR办理员工入职的作业指导书严格执行，三是要实施奖惩制度，对办理员
工入职时敷衍应付的HR进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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